齐齐哈尔医学院教研室等业务科室主任（副主任）聘任的补充规定
为规范教研室（研究室、实验室、实验中心、研究所）主任（副主任）的聘任及管理，经2014年5月20日院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对（院政发［2010］71号）文件补充规定如下：
1、专业技术职务要求
主任：原则上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副主任：原则上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（具有博士学位、中级职称业绩突出者可聘任科室副主任）。
2、学历要求 
新聘任科室主任（副主任）须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。

3、职数要求

原则上科室总人数8人以下设主任1名，副主任不超过2名；科室总人数9人以上设主任1名，副主任不超过3名。
4、本补充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人事处
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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